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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11學年度青青校樹--校園環境行動攝影紀實活動計畫書 

一、 活動名稱：青青校樹--校園環境行動攝影紀實活動 

二、 活動目的： 

2015 年，聯合國宣布了「 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消除貧窮、減緩氣候變遷、促進性別平

權等 17項 SDGs 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其中，SDG 15 保

育陸域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

化。聯合國大會並訂立國際生物多樣性明訂世界各國應盡力保護地球上繁

複多樣的生物資源。為了呼籲大眾重視生物多樣性，也為讓花蓮的國小學

童都能了解並參與國際活動 SDGs，特計畫此校園行動攝影活動。 

三、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四、 主辦單位：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小 

五、 承辦單位：花蓮縣壽豐鄉月眉國小 

六、 活動時間：111 學年度暑假（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8 月 29 日），送件

截止日：111年 9月 30日。 

七、 活動地點：花蓮縣全區 

八、 活動對象：凡花蓮縣國小學生，竭誠歡迎參加。 

九、 內容規劃： 

（一） 作業與流程： 

 

 

 

 

 

（二） 活動說明： 

1.報名方式： 

活動計畫
公告 

廣宣活動起
跑 

照片徵選
啟動 

9月30日
截止報名 

10/31 

公佈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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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處網站下載報名相關表格，填完相關資料比賽照片、心得（附件一

）與切結書（如附件二）以校為單位一同寄至月眉國小：97449花蓮縣壽豐

鄉月眉村三段24號，收件人：教導主任林恒莉主任，聯絡電話：03-8631011

轉10。 

2.參賽規則： 

每位參賽者的參賽作品1份為限，請勿重複投稿。作品以收件期間內拍攝；

曾參加其他攝影比賽獲獎之作品，請勿重覆參賽；一名參賽學生報名以一

名指導老師為限。違反規定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取消獲獎資格。 

3.作品題材： 

於截止日111年9月30日前，拍下個人尋找到有關「校樹」的照片，包括發

現種類名稱、棲地或是人類活動對於校樹的相互影響等，然後將報名表、

照片、切結書寄至花蓮縣月眉國小。 

4.活動獎勵： 

○1 「青青校樹」優等獎（20名）：你觀察記錄到這麼棒的校園樹木，真是校

園環保的英雄，讓我們向您致敬。 

○2「青青校樹」佳作獎(30名)：你竟然能發現這麼多有關校樹可愛的證據，

我們當然要給您獎勵。 

○3 「青青校樹」最佳陪伴獎（教師指導獎）：感謝您的指導及陪伴，讓孩子

能有這麼棒的成績（獲得以上優等獎及佳作獎之指導老師，給予一張指

導獎），讓我們向您表示感謝！ 

（三）活動細則： 

1.活動目的旨在｢以紀實攝影的方式來喚起小朋友對校園樹木的認識、關切、

參與並行動｣，攝影技巧非本活動競賽之目的。作品寄出後即對外公開，

不願對外公開之作品，請勿上傳。照片需為參賽者本人作品，且以符合主

題、清晰為要。  

2.參加者並應保證不向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就上開

授權範圍再轉授權予第三人使用。參加者得以其原作物(參賽作品) 之複

製品，自行使用發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  

3.凡參加即代表同意接受本活動之各項規定，及同意主辦單位得利用參加者

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本活動相關事項(如:通知、辨識、聯絡、紀錄及申報稅

款等)。  

4.評審結果於111年10月31日(星期一)前，公告於教育處處務公告，並寄出

通知郵件。為利獎狀製作，參賽者請以真實姓名報名。 

5.本活動之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隨時補充或修改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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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十、 預期效益：  

（一） 結合永續環境教育，培育有志於自然生態攝影之種子，強化各種環境

教育可能的推廣方式。 

（二） 加深學童之環境保護意識，將種子向下扎根，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三） 透過活動，強化環境教育與生活的連結，使學童藉由攝影與環境做美

好的接觸。 

（四） 培養學童走入大自然，藉由生態攝影留下校園一景一物的美，真正實

現瞭解學校、欣賞校樹、關懷校園環境之目的。 

十一、經費概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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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件一： 

青青校樹--校園環境行動攝影紀實活動 

學 校 名 稱  班 級  

參加者姓名  
指導老師及

聯 絡 電 話 
 

作 品 名 稱  

（作品黏貼處） 

作 品 簡 介 

(2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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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青青校樹--校園環境行動攝影紀實活動 

切結書 

 

本人參與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辦理之「111 年度青青校樹--校園環

境行動攝影紀實」活動，授權本人之參賽作品可由主辦單位再轉授權

予第三人使用。本人得以其原作物(參賽作品)之複製品，自行使用發

行，不受主辦單位約束，並同意接受本活動之各項規定及同意主辦單

位得利用本人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本活動相關事項(如：宣傳、通知、辨

識、聯絡、紀錄及申報稅款等)。 

 

 

立書人 

姓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